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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序终极大抽奖优惠推广条款及细则：

 2019年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序终极大抽奖（“抽奖活动“）的推广期为 2019 年 11月 15 日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包括首尾两天）（“ 推广期“）。 本抽奖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及其继承

人及受让人（“汇丰“或“本行“）提供。 

 本抽奖活动只适用于持有任何汇丰户口的个人或第一户口（若属联名户口）持有人及符合以下条件的客户（“合资

格客户“）：

 于 2019 年 11月 14 日年满 18 岁或以上；

 于本行持有有效香港通讯地址；及

 于获取本推广活动的所有优惠时，仍然持有汇丰户口并为有效的个人网上理财客户及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

序用户。 

任何人在整个推广期内如未能完成上述需求将自动被取消参加本抽奖活动的资格。 任何违反适用法律法规或存在实

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人也将被取消参加本抽奖活动的资格。 任何参与举办或营运本抽奖活动之人士，均不得参加本

抽奖活动。

 于推广期内，每名合资格客户可透过“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序“执行以下指定交易/指示以获得至少一（1）次抽

奖机会（每天最多十（10）次抽奖机会）。   

可获抽奖机会之指定交易 /   指示：

下载并首次登入“香港汇丰流动

理财应用程序“

登记成为个人网上理财客户 登入“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序“

启用流动保安编码 选取接收资讯推送通知 使用“转数快“扫描二维码付款给朋友或

缴付账单 / 商户港币 10 元 / 人民币 10 

元或以上(同名或以联名名义持有的两

个汇丰或其他银行账户之间的任何交

易，使用账号进行的任何付款和预定

付款都不被视为指定交易。 )

进行商户缴费 进行外币兑换 申请信用卡/ 购买旅游万全保

符合条款 3 所列条件的每名合资格客户可自动获享抽奖机会赢取 iPhone 11 Pro 512GB 太空灰智能手机（“礼品“）一

部。 每名合资格客户每日最多可获享十（10）次抽奖机会。 

 在推广期完成后，五十（50）名抽奖得奖者（每名“得奖者“）将由计算机随机抽出。 本抽奖活动将会送出总共五十

（50）份礼品。 

 每位合资格客户只可赢取礼品一份。 

 礼品换领信（“换领信“）将于 2020年 4月 30 日或之前以邮递形式寄往得奖者于换领信邮寄作业时登记于本行的本

地通信地址。 

 每名得奖者需依照换领信指示换领礼品，否则将被视作放弃论。

 本行有权以任何其他礼品替代而毋须另行通知。

 本抽奖活动的礼品（或其他替代礼品）不可兑换现金。

 礼品（或其他替代礼品）的使用可能受到供货商适用的条款和条件的限制。 对于本抽奖活动中的礼品供货商（或其

他替代礼品）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本行概不负责，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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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合资格客户在银行记录中的个人信息必须在本推广期及获取有关本抽奖活动的礼品时，于本行的个人资料纪录

正确及有效，以使合资格客户有资格得奖。

 得奖者有责任遵守任何有关授予礼品的税收，关税，征税或类似罚款的法律（自费），本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除有关客户及本行以外，并无其他人士有权按《合约（第三者权益）条例》强制执行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或

享有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下的利益。

 如有任何有关本抽奖活动的争议，本行保留一切最终决定权，并具约束力。

 本行随时保留更改此条款及细则和本抽奖活动的权利，并拥有取消或终止本抽奖活动的最终决定权而毋须事前通

知。 本行对于任何更改、取消及终止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抽奖活动受法律及监管条例约束。

 本抽奖活动只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所管辖，所有参加者须遵守香港特别行

政区司法机构的裁判。

 本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义或不一致，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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